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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滨海新区组织发放 2026 年“购滨城·促
消费”消费券工作安排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提振消费的决策部

署，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动构建天津市“大消费”

格局，全面推进消费旺区，打造“双中心”城市聚集区，持

续活跃滨城消费市场，按照区委、区政府工作要求，利用春

节、五一、暑期、中秋、国庆等传统节假日，新区组织开展

2026 年“购滨城·促消费”消费券发放活动，特制定本方案。

一、消费券种类

2026 年“购滨城·促消费”区本级消费券分为商贸消费

券和文旅消费券。其中，商贸消费券包含汽车消费券、餐饮

消费券、电商平台专项消费券；文旅消费券包含邮轮旅游消

费券、景区门票消费券、交通消费券、“票根”消费券。

各开发区可结合实际，在区本级消费券基础上扩围发放

通用、商超、家电、家居、电商、人才等品类消费券。

二、发放时间

2026 年 2 月至 2026 年 12 月分期发放。

三、发放方式

消费券由经公平竞争程序确定的平台组织发放，区财政

在活动前提前拨付资金。消费券所需资金由区财政和各开发

区财政分别承担。区本级发券资金由区财政承担，从新区高

质量发展资金中安排；各开发区发券资金由各开发区财政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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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各开发区可自主选择发放平台，结合辖区实际，制定具

体消费券发放活动方案并组织实施。

四、消费券额度

2026 年“购滨城·促消费”消费券发放总额度 2.05 亿

元。其中，区本级发放 6500 万元，各开发区发放 1.4 亿元。

区本级商贸消费券 5000 万元，包括汽车消费券 3000 万

元（汽车工厂直购节专项消费券 2200 万元，汽车购新消费

券 500 万元，二手车消费券 300 万元），餐饮消费券 500 万

元，电商平台专项消费券 1500 万元。区本级文旅消费券 1500

万元，包括邮轮旅游消费券 400 万元，景区门票消费券 700

万元，交通消费券 200 万元，“票根”消费券 200 万元。在

消费券资金总额度范围内，可视核销情况适当调整品类额

度，调整幅度不超过消费券总资金额度的 20%。

各开发区发放 1.4 亿元，其中，经开区发放 5500 万元

（汽车工厂直购节专项消费券 2000 万元、电商平台专项消

费券 1500 万元和自主消费券 2000 万元）、保税区发放 3500

万元（汽车工厂直购节专项消费券 1300 万元、电商平台专

项消费券 500 万元和自主消费券 1700 万元）、高新区发放

3000 万元（汽车工厂直购节专项消费券 800 万元、电商平台

专项消费券 500 万元和自主消费券 1700 万元）、中新生态

城发放 1500 万元（汽车工厂直购节专项消费券 700 万元和

自主消费券 800 万元）、东疆综保区自主发放 500 万元。除

专项消费券外，各开发区具体消费券品类额度自主确定。

五、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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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本级商贸消费券

1.汽车消费券

（1）汽车工厂直购节专项消费券。个人消费者在参与

活动的汽车主机厂购置九座（含）以下的小型、微型载客新

车享受补贴。

（2）汽车购新消费券。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汽车

销售企业购置九座（含）以下的小型、微型载客新车享受补

贴。

（3）二手车消费券。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二手车

经销企业购置九座（含）以下小型、微型载客二手汽车享受

补贴。

2.餐饮消费券。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实体餐饮商户

线下到店消费使用。

3.电商平台专项消费券。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电商

平台购买消费品以旧换新“国补”政策之外的家电数码家居

等产品享受补贴。

（二）文旅消费券

1.邮轮旅游消费券。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邮轮旅游

相关企业产品消费。

2.景区门票消费券。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具有相

关资质的旅游景区相关消费。

3.交通消费券。对消费者在滨海新区景区之间通过指定

线上出行平台产生的单程打车费用进行补贴。

4.“票根”消费券。消费者凭借到达天津的机票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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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港邮轮发票、滨海新区举办音乐节发票以及滨海新区景区

发票，抽奖领取滨海新区餐饮或商超代金券。

六、补贴标准

区本级各品类消费券在滨海新区全域范围内补贴标准

一致。各开发区扩围发放的通用、商超、家电、家居、电商、

人才等品类消费可根据辖区实际自行制定补贴标准。

（一）商贸消费券

1.汽车消费券

（1）汽车工厂直购节专项消费券。补贴资金总额度 7000

万元，由区本级和有关开发区财政共同承担。其中，区本级

财政承担 2200 万元；经开区财政承担 2000 万元，保税区财

政承担 1300 万元，高新区财政承担 800 万元，生态城财政

承担 700 万元，由区商促局会同各开发区分期组织实施。按

新车销售价格给予不同金额补贴。

购车金额在 6 万元（含）—10 万元（不含）的补贴 1500

元/辆，购车金额在 10 万元（含）—20 万元（不含）的补贴

4000 元/辆，购车金额在 20 万元（含）—25 万元（不含）

的补贴 4500 元/辆，购车金额在 25 万元（含）以上的补贴

5000 元/辆。

（2）汽车购新消费券。区本级补贴覆盖街镇汽车销售

企业，补贴资金总额度 500 万元，按新车销售价格（购车发

票价税合计金额，下同）给予不同金额补贴。

购车金额在 6 万元（含）—10 万元（不含）的补贴 1500

元/辆，购车金额在 10 万元（含）—20 万元（不含）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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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元/辆，购车金额在 20 万元（含）—25 万元（不含）

的补贴 4500 元/辆，购车金额在 25 万元（含）以上的补贴

5000 元/辆。

（3）二手车消费券。补贴资金总额度 300 万元，按二

手车销售价格的 1%给予补贴，补贴金额（向上取整至整元）

最高不超过 3000 元。每位个人消费者年度内只能享受一次

补贴。

2.餐饮消费券。按照满额立减方式在支付阶段直接享受

优惠，分为 10 元券（满 40 元减 10 元）、20 元券（满 80 元

减 20 元）、30 元券（满 120 元减 30 元）、50 元券（满 200

元减 50 元）、80 元券（满 300 元减 80 元）。

3.电商平台专项消费券。补贴资金总额度 4000 万元，

由区本级和有关开发区财政共同承担。其中，区本级财政承

担 1500 万元；经开区财政承担 1500 万元，保税区财政承担

500 万元，高新区财政承担 500 万元，由区商促局统筹组织

实施。按照消费者消费金额（发票价税合计金额，下同）在

支付阶段享受满额立减补贴，分为 100 元券（满 1000 元减

100 元）、200 元券（满 2000 元减 200 元）、300 元券（满

3000 元减 300 元）、400 元券（满 4000 元减 400 元）、500

元券（满 5000 元减 500 元）、600 元券（满 6000 元减 600

元）、800 元券（满 10000 元减 800 元）。

（二）文旅消费券

1.邮轮旅游消费券。按照满额立减方式在支付阶段直接

享受优惠，分为 300 元券（满 2000 元减 300 元）、400 元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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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4000 元减 400 元）、500 元券（满 5000 元减 500 元）。

2.景区门票消费券。按照满额立减方式在支付阶段直接

享受优惠，分为 10 元券（满 40 元减 10 元）、20 元券（满

80 元减 20 元）、30 元券（满 120 元减 30 元）、50 元券（满

200 元减 50 元）、80 元券（满 300 元减 80 元）。

3.交通消费券。按照支付立减方式，根据出行区域或距

离给予原价 3-7 折的优惠补贴。

4.“票根”消费券。消费者领取消费代金券后按照满额

立减方式在支付阶段直接享受优惠，分为 10 元券（满 40 元

减 10 元）、20 元券（满 80 元减 20 元）、30 元券（满 120

元减 30 元）、50 元券（满 200 元减 50 元）、80 元券（满

300 元减 80 元）、150 元券（满 500 元减 150 元）、300 元

券（满 1000 元减 300 元）。

七、参与方式

（一）商贸消费券

1.汽车消费券

（1）汽车工厂直购节专项消费券和汽车购新消费券。

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活动参与企业购买新车后，按照消

费券发放平台要求，通过购车企业上传身份证、行驶证、机

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银行卡信息等相

关材料，平台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以转账方式发放到符合补

贴条件的个人消费者银行账户。先到先得，资金用完即止。

本活动不限制消费者户籍地、车辆登记地，补贴不与国家消

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中汽车置换更新、报废更新补贴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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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手车消费券。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参与活

动的二手车经销企业购车后，按照消费券发放平台要求，通

过购车企业上传身份证、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二手

车销售统一发票》、银行卡信息等相关材料，平台审核通过

后补贴资金以转账方式发放到符合补贴条件的个人消费者

银行账户。先到先得，资金用完即止。

2.餐饮消费券。活动期间，消费者在消费券发放平台专

区页面申领消费券，并在消费券适用场景和有效期内使用。先

到先得，资金用完即止。

3.电商平台消费券。活动期间，消费者在消费券发放平

台专区页面申领消费券，并在平台展示的消费券适用产品和有

效期内使用。先到先得，资金用完即止。

（二）文旅消费券

1.邮轮旅游消费券。活动期间，消费者在消费券发放平

台专区页面申领消费券并在适用场景和有效期内使用，或通过

消费券发放平台支付立减方式享受补贴优惠。先到先得，资

金用完即止。

2.景区门票消费券。活动期间，消费者在消费券发放平

台专区页面申领消费券并在适用场景和有效期内使用，或通过

消费券发放平台支付立减方式享受补贴优惠。先到先得，资

金用完即止。

3.交通消费券。活动期间，消费者在消费券发放平台专

区页面申领消费券，通过消费券发放平台支付立减方式享受补

贴优惠。先到先得，资金用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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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票根”消费券。

活动期间，消费者按照消费券发放平台展示的活动规则

上传发票凭证，通过核验后抽奖领取消费代金券，并在报名

参与活动的餐饮、大型商超等场所和有效期内使用。先到先

得，资金用完即止。

区本级消费券和各开发区消费券不能叠加使用，具体活

动规则以消费券发放平台发布的活动规则为准。

八、工作分工

（一）区商促局负责区本级商贸消费券发放活动组织实

施，区文旅局负责区本级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组织实施，“票

根”消费券由两部门共同组织实施。各开发区负责本辖区消

费券活动方案制定和组织实施。

（二）区财政局、各开发区财政局负责安排消费券资金。

（三）区市场监管局负责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依法查

处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传、变相加价等违法行为。

（四）区工信局协助组织汽车主机厂参与汽车工厂直购

节专项消费券活动。

（五）区公安局负责查处消费券违规套现等违法行为。

（六）各开发区、各街镇负责统计辖区内符合消费券适

用场景的企业、个体工商户信息并汇总报送至区商促局和区

文旅局。

（七）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协助区商促局、区文旅局和

各开发区组织媒体对新区和各开发区消费券发放活动进行广

泛宣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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